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

第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生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秉生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家，持續1至

2個月主動餵食黑色臺灣土狗1隻(下稱本案黑狗)，係為本案

黑狗之飼主，其本當注意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

之身體，且應將犬隻繫鍊繩等適當之防護措施並應有七歲以

上之人伴同在側，以避免犬隻失控咬傷他人，依其智識能力

並無不能防止之情事，竟於民國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

時，僅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後，再將鍊繩綁在其住家前為公

眾得出入之騎樓前方柱子上，卻疏未伴同在側。嗣於112年3

月10日14時40分許，適梁瓊月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

甲一路口(下稱該路口)時，遭本案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

左大腿撕裂傷2處（3公分、1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梁瓊月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高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

檢察官、被告張秉生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

卷第112、310、3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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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坦承其有持續提供食物給本案黑狗，且該黑狗有於前

開時間、地點咬傷告訴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過失傷害犯

行，辯稱：該黑狗是流浪狗，依我身體狀況欠佳及長年無收

入之經濟情況，實無資格擔任黑狗之法定飼主，所以我並非

黑狗之法定飼主，再者，案發時本案黑狗並未外出或在外遊

蕩，我有將該黑狗用鍊繩以打死結之方式連接軍用腰帶，緊

緊地綁在我住家前騎樓之柱子，是該黑狗咬、扯斷鍊繩逃跑

才咬到告訴人，我已善盡飼主看護責任，所以沒有過失等

語。經查：

　㈡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本案黑狗業經繫上白色尼龍

材質之鍊繩，適同日14時40分許告訴人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

山路與五甲一路口時，遭該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

撕裂傷2處之傷害，且案發後該路口又衝出一隻黃狗奔向告

訴人並對其吠叫，被告是因聽聞告訴人尖叫始前往關心告訴

人，並將該2隻狗驅離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照片(警卷

第18頁)、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3月10

日診斷證明書（警卷第24至25頁）、高雄市○○區○○路00

0號Google街景擷圖（易卷第235至237頁）附卷可憑，且經

本院勘驗上開監視錄影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確認無訛，有本院

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存卷可查

（易卷第108至109、115至132、311、317頁），此部分事

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乃本案黑狗飼主，自負有避免犬隻傷人之注意義務

　⒈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又因自己行為，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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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

定有明文。次按不作為犯係於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

止，因其不作為不為防止，與作為犯所為等價時，令負其

責；而此所謂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

限，即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

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行為人怠

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

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

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

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

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

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而應負其不作為之過失責任。

　⒉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又「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

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

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

識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

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

若客觀上具有防止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卻未盡其防護義務，

造成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結果，即與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等

價，而應就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的可能，居於防免其發生之保

證人地位。

　⒊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該黑狗是流浪狗，我不知原

飼主是誰，當時我朋友想要飼養牠，後來身體不好又未經合

夥人同意，所以沒有成立，我只是暫時保護牠，我有在我住

家、店裡持續餵黑狗食物跟水，我養黑狗1、2個月，案發當

天我有以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將該黑狗綁在我家騎樓前面

的柱子等語(易卷第110至111頁)，縱被告辯稱其於案發時對

該黑狗並無所有之意思云云，然由被告持續供給黑狗食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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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至2個月，並對該黑狗繫上鍊繩等情觀之，被告於案發時

自屬該黑狗之實際管領之人，而為動物保護法所定之法定飼

主無疑，被告否認自己為該黑狗之所有人，亦不影響其為飼

主之事實。

　⒋綜上，被告對於本案黑狗依法負有予以適當之注意及管束，

以防止該黑狗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法益危

險之作為義務，以防止犬隻突然侵害他人。

　㈣被告未善盡防免本案黑狗傷人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

　⒈按「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

衢、公園等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

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道路既為公眾行走、

集合之場所，自屬公共場所。又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

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供稱：其係將本案黑狗以白色尼龍鍊繩綁在其住家之騎樓

柱子上等語，依其住家之Google街景擷圖所示（易卷第235

至237頁），可見其住家前之騎樓乃開放空間，可供不特定

之公眾通行，亦即被告係將本案黑狗以鍊繩鍊於公眾得出入

之騎樓前柱子，堪以認定。

　⒉又按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

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前項具攻擊性

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動物保護法第20條定有明文。而具攻擊性之寵物係指危險性

犬隻及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行為紀錄之犬隻，此亦

有「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

（下稱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1點所明文。經查：

　⑴該黑狗之品種應為臺灣土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承在案(易卷第317頁)，且觀察該黑狗之外貌、體型及毛色

均與臺灣土狗之外在特徵相似，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可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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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32頁)，堪認被告所述該黑狗之品種乃臺灣土狗，應與

事實相合，可資採信。而臺灣土狗並非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

第2點所示之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紐波利頓犬、阿根廷杜

告犬、巴西菲勒犬、獒犬等犬種，自非屬上開防護措施所訂

之攻擊性寵物，且該黑狗並無攻擊人之紀錄，亦經被告供承

在卷(易卷第317頁)，卷內又乏該黑狗有攻擊傷人之證據，

自無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攻擊性寵物需由「成年

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之適用，先予敘明。

　⑵本案黑狗雖無攻擊人之紀錄亦非法定攻擊性寵物，然本案黑

狗如以鍊繩栓在其住家前柱子之公眾得出入之騎樓空間內，

因隨時可能有行人行經該處，揆諸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

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採取之措施，除負有避免傷人之注意

義務外，並需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經本院於114年2月

6日當庭勘驗案發當日現場監視器畫面編號35、36擷圖(易卷

第311、317頁)，可見該黑狗脖子上仍繫有白色鍊繩，且該

鍊繩末端已無供握在手腕當牽引犬隻之繩圈等情，核與被告

所陳其已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係該黑狗咬、扯斷鍊繩之供

述大致相合。縱然被告上開供承屬實，惟案發時，被告並未

在現場伴同綁在騎樓前柱子之本案黑狗一節，業據被告供承

在案(易卷第110頁)，核與被告係於告訴人受該黑狗攻擊

後，始慢慢走向告訴人方向，而未立即出現等情相符，有本

院113年7月11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則被告於案發時

確未隨侍、伴同於該黑狗旁，應可認定。

　⑶揆諸前揭規定，其立法意旨乃在避免寵物於無人看管或看顧

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

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是被告於案發時竟係在自己住

家內，而未隨侍於騎樓前柱子並伴同本案黑狗，則其能否及

時、有效控制、監管黑狗之動向，即非無疑；至被告雖有為

本案黑狗繫上白色尼龍材質鍊繩等情，惟其未伴同在側，業

如前述，倘其伴同在側，如本案黑狗將該白色鍊繩咬、扯

斷，被告即得以及時阻攔，而避免本起憾事。又被告自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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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畢業，顯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且其自述曾遭他人犬隻咬

傷之自身經驗，則被告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僅以上述鍊繩

限制本案黑狗之行動，而未在騎樓伴同在側，竟任令隨時經

過之行人處於如上述之危險情境，顯已違反應負防止本案黑

狗傷人之注意義務，要屬無疑。

　㈤從而，被告既負有上揭注意義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未依規定伴同而採取必要、適當措施，以防免本案黑狗傷

人，其不作為自已違反上開應予作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且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

　㈥公訴意旨另稱被告飼養黃狗1隻，本應注意其飼養之犬隻有

攻擊、咬傷他人之可能，平日即應以圍欄、犬籠、鎖鍊、戴

上口罩或其他物品加以適當之管束，以避免犬隻傷及他人，

而依當時情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未作何適

當之防護措施，同時致使告訴人梁瓊月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

處之傷害等語。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事發突然我不能

確定到底是哪一隻狗咬我以及是一隻狗咬我還是二隻狗咬

我，只能確定黑色的是最兇猛，黃色的狗有沒有咬我我並不

清楚等語（審易卷第29頁），參以本院就案發現場公路監視

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為勘驗，勘驗結果如下：「㈠檔名：00

00000000000⑴檔案車輛駕駛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拍攝畫面

畫面，畫面時間（下同）14:39:13至14:39:22止。⑵畫面開

始有名身穿黑色上衣，米色長褲女子（當庭確認為被害人梁

瓊月），穿越中山路西向東斑馬線（擷取畫面編號1），梁

瓊月甫靠近人行道前即停下腳步，其前方（即寶島鐘錶公司

靠中山路一側人行道）突竄出1隻黑狗（編號2），14時39分

16秒，該黑狗快速衝向梁瓊月（編號3），並撲向梁瓊月大

腿方向（編號4），梁瓊月因此發出慘叫聲（編號5），梁瓊

月另以左手撫著左大腿，後來梁瓊月試圖轉身閃避，並持續

發出慘叫聲（編號6至8），黑狗持續攻擊梁瓊月並發出吠

叫，梁瓊月亦發出慘叫聲（編號9），黑狗後退之後又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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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梁瓊月發動攻擊（編號10至12），黑狗攻擊梁瓊月時，此

時可見黑狗上繫有白色繫繩，另條黃狗亦自人行道竄出，奔

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3至14）。㈡檔名：0000000000000⑴

檔案為延續檔案1，時間14:39:24至14:39:46止。⑵14時39

分22秒，一名身穿背心男子（當庭確認為被告張秉生）慢慢

走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7），張秉生彎腰伸手試圖拉住黑狗

未果（編號18至20），黑狗因此逃脫，此時可看到黑狗身上

有1條白色繫繩（編號21），張秉生往黑狗方向走去（編號2

2），黃狗仍持續朝梁瓊月吠叫（編號23），之後亦跟隨張

秉生方向離開（編號24），梁瓊月隨後因疼痛而在斑馬線上

彎曲膝蓋，撫摸左側大腿（編號25）。⑶14時39分39秒，張

秉生走至梁瓊月身邊，彎腰靠近梁瓊月（編號26），此時，

黑狗與黃狗又再次奔向梁瓊月，梁瓊月再次發出尖叫聲（編

號27至28），張秉生再次驅趕黑狗（編號29），在張秉生驅

趕走黑狗時，黃狗仍在人行道上朝梁瓊月吠叫，梁瓊月持續

發出慘叫聲（編號30）」，有卷附本院113年7月11日、114

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可知告訴人實無法確認

案發時黃狗是否有咬傷自己一情，且觀之現場監視器及行車

紀錄器影像內容均未有拍攝黃狗咬傷告訴人之畫面，此情又

為被告所否認(審易卷第121頁)，則黃狗有無咬傷告訴人一

節，尚屬無法證明。

　⒉本件除告訴人之指訴已不明確外，亦無任何證據可以補強本

案黃狗有咬傷告訴人之情，自難逕認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與

本案黃狗有何因果關係，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

附此敘明。

　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注意對其管領之本案黑狗伴同在側，致使告

訴人因犬隻追咬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行為具有

可非難性。衡之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始終未能與告訴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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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解，但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表明有意賠償，僅因未能與告

訴人達成合意而未能和解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件被告違反

注意義務之情節、如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

被告所提之各次診斷證明書、道歉聲明、良友行暫停營業函

暨附件、良友行借款餘額證明書等件。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易卷第322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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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生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秉生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家，持續1至2個月主動餵食黑色臺灣土狗1隻(下稱本案黑狗)，係為本案黑狗之飼主，其本當注意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身體，且應將犬隻繫鍊繩等適當之防護措施並應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以避免犬隻失控咬傷他人，依其智識能力並無不能防止之情事，竟於民國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僅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後，再將鍊繩綁在其住家前為公眾得出入之騎樓前方柱子上，卻疏未伴同在側。嗣於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許，適梁瓊月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口(下稱該路口)時，遭本案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3公分、1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梁瓊月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張秉生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2、310、3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坦承其有持續提供食物給本案黑狗，且該黑狗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咬傷告訴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該黑狗是流浪狗，依我身體狀況欠佳及長年無收入之經濟情況，實無資格擔任黑狗之法定飼主，所以我並非黑狗之法定飼主，再者，案發時本案黑狗並未外出或在外遊蕩，我有將該黑狗用鍊繩以打死結之方式連接軍用腰帶，緊緊地綁在我住家前騎樓之柱子，是該黑狗咬、扯斷鍊繩逃跑才咬到告訴人，我已善盡飼主看護責任，所以沒有過失等語。經查：
　㈡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本案黑狗業經繫上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適同日14時40分許告訴人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口時，遭該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且案發後該路口又衝出一隻黃狗奔向告訴人並對其吠叫，被告是因聽聞告訴人尖叫始前往關心告訴人，並將該2隻狗驅離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照片(警卷第18頁)、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警卷第24至25頁）、高雄市○○區○○路000號Google街景擷圖（易卷第235至237頁）附卷可憑，且經本院勘驗上開監視錄影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確認無訛，有本院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存卷可查（易卷第108至109、115至132、311、31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乃本案黑狗飼主，自負有避免犬隻傷人之注意義務
　⒈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又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不作為犯係於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止，因其不作為不為防止，與作為犯所為等價時，令負其責；而此所謂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應負其不作為之過失責任。
　⒉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又「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識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若客觀上具有防止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卻未盡其防護義務，造成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結果，即與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等價，而應就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的可能，居於防免其發生之保證人地位。
　⒊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該黑狗是流浪狗，我不知原飼主是誰，當時我朋友想要飼養牠，後來身體不好又未經合夥人同意，所以沒有成立，我只是暫時保護牠，我有在我住家、店裡持續餵黑狗食物跟水，我養黑狗1、2個月，案發當天我有以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將該黑狗綁在我家騎樓前面的柱子等語(易卷第110至111頁)，縱被告辯稱其於案發時對該黑狗並無所有之意思云云，然由被告持續供給黑狗食物長達1至2個月，並對該黑狗繫上鍊繩等情觀之，被告於案發時自屬該黑狗之實際管領之人，而為動物保護法所定之法定飼主無疑，被告否認自己為該黑狗之所有人，亦不影響其為飼主之事實。
　⒋綜上，被告對於本案黑狗依法負有予以適當之注意及管束，以防止該黑狗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法益危險之作為義務，以防止犬隻突然侵害他人。
　㈣被告未善盡防免本案黑狗傷人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⒈按「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公園等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道路既為公眾行走、集合之場所，自屬公共場所。又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將本案黑狗以白色尼龍鍊繩綁在其住家之騎樓柱子上等語，依其住家之Google街景擷圖所示（易卷第235至237頁），可見其住家前之騎樓乃開放空間，可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亦即被告係將本案黑狗以鍊繩鍊於公眾得出入之騎樓前柱子，堪以認定。
　⒉又按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動物保護法第20條定有明文。而具攻擊性之寵物係指危險性犬隻及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行為紀錄之犬隻，此亦有「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1點所明文。經查：
　⑴該黑狗之品種應為臺灣土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案(易卷第317頁)，且觀察該黑狗之外貌、體型及毛色均與臺灣土狗之外在特徵相似，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可參(易卷第132頁)，堪認被告所述該黑狗之品種乃臺灣土狗，應與事實相合，可資採信。而臺灣土狗並非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2點所示之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紐波利頓犬、阿根廷杜告犬、巴西菲勒犬、獒犬等犬種，自非屬上開防護措施所訂之攻擊性寵物，且該黑狗並無攻擊人之紀錄，亦經被告供承在卷(易卷第317頁)，卷內又乏該黑狗有攻擊傷人之證據，自無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攻擊性寵物需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之適用，先予敘明。
　⑵本案黑狗雖無攻擊人之紀錄亦非法定攻擊性寵物，然本案黑狗如以鍊繩栓在其住家前柱子之公眾得出入之騎樓空間內，因隨時可能有行人行經該處，揆諸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採取之措施，除負有避免傷人之注意義務外，並需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經本院於114年2月6日當庭勘驗案發當日現場監視器畫面編號35、36擷圖(易卷第311、317頁)，可見該黑狗脖子上仍繫有白色鍊繩，且該鍊繩末端已無供握在手腕當牽引犬隻之繩圈等情，核與被告所陳其已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係該黑狗咬、扯斷鍊繩之供述大致相合。縱然被告上開供承屬實，惟案發時，被告並未在現場伴同綁在騎樓前柱子之本案黑狗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案(易卷第110頁)，核與被告係於告訴人受該黑狗攻擊後，始慢慢走向告訴人方向，而未立即出現等情相符，有本院113年7月11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則被告於案發時確未隨侍、伴同於該黑狗旁，應可認定。
　⑶揆諸前揭規定，其立法意旨乃在避免寵物於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是被告於案發時竟係在自己住家內，而未隨侍於騎樓前柱子並伴同本案黑狗，則其能否及時、有效控制、監管黑狗之動向，即非無疑；至被告雖有為本案黑狗繫上白色尼龍材質鍊繩等情，惟其未伴同在側，業如前述，倘其伴同在側，如本案黑狗將該白色鍊繩咬、扯斷，被告即得以及時阻攔，而避免本起憾事。又被告自承為高職畢業，顯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且其自述曾遭他人犬隻咬傷之自身經驗，則被告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僅以上述鍊繩限制本案黑狗之行動，而未在騎樓伴同在側，竟任令隨時經過之行人處於如上述之危險情境，顯已違反應負防止本案黑狗傷人之注意義務，要屬無疑。
　㈤從而，被告既負有上揭注意義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依規定伴同而採取必要、適當措施，以防免本案黑狗傷人，其不作為自已違反上開應予作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且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
　㈥公訴意旨另稱被告飼養黃狗1隻，本應注意其飼養之犬隻有攻擊、咬傷他人之可能，平日即應以圍欄、犬籠、鎖鍊、戴上口罩或其他物品加以適當之管束，以避免犬隻傷及他人，而依當時情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未作何適當之防護措施，同時致使告訴人梁瓊月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等語。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事發突然我不能確定到底是哪一隻狗咬我以及是一隻狗咬我還是二隻狗咬我，只能確定黑色的是最兇猛，黃色的狗有沒有咬我我並不清楚等語（審易卷第29頁），參以本院就案發現場公路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為勘驗，勘驗結果如下：「㈠檔名：0000000000000⑴檔案車輛駕駛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拍攝畫面畫面，畫面時間（下同）14:39:13至14:39:22止。⑵畫面開始有名身穿黑色上衣，米色長褲女子（當庭確認為被害人梁瓊月），穿越中山路西向東斑馬線（擷取畫面編號1），梁瓊月甫靠近人行道前即停下腳步，其前方（即寶島鐘錶公司靠中山路一側人行道）突竄出1隻黑狗（編號2），14時39分16秒，該黑狗快速衝向梁瓊月（編號3），並撲向梁瓊月大腿方向（編號4），梁瓊月因此發出慘叫聲（編號5），梁瓊月另以左手撫著左大腿，後來梁瓊月試圖轉身閃避，並持續發出慘叫聲（編號6至8），黑狗持續攻擊梁瓊月並發出吠叫，梁瓊月亦發出慘叫聲（編號9），黑狗後退之後又再次對梁瓊月發動攻擊（編號10至12），黑狗攻擊梁瓊月時，此時可見黑狗上繫有白色繫繩，另條黃狗亦自人行道竄出，奔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3至14）。㈡檔名：0000000000000⑴檔案為延續檔案1，時間14:39:24至14:39:46止。⑵14時39分22秒，一名身穿背心男子（當庭確認為被告張秉生）慢慢走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7），張秉生彎腰伸手試圖拉住黑狗未果（編號18至20），黑狗因此逃脫，此時可看到黑狗身上有1條白色繫繩（編號21），張秉生往黑狗方向走去（編號22），黃狗仍持續朝梁瓊月吠叫（編號23），之後亦跟隨張秉生方向離開（編號24），梁瓊月隨後因疼痛而在斑馬線上彎曲膝蓋，撫摸左側大腿（編號25）。⑶14時39分39秒，張秉生走至梁瓊月身邊，彎腰靠近梁瓊月（編號26），此時，黑狗與黃狗又再次奔向梁瓊月，梁瓊月再次發出尖叫聲（編號27至28），張秉生再次驅趕黑狗（編號29），在張秉生驅趕走黑狗時，黃狗仍在人行道上朝梁瓊月吠叫，梁瓊月持續發出慘叫聲（編號30）」，有卷附本院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可知告訴人實無法確認案發時黃狗是否有咬傷自己一情，且觀之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均未有拍攝黃狗咬傷告訴人之畫面，此情又為被告所否認(審易卷第121頁)，則黃狗有無咬傷告訴人一節，尚屬無法證明。
　⒉本件除告訴人之指訴已不明確外，亦無任何證據可以補強本案黃狗有咬傷告訴人之情，自難逕認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與本案黃狗有何因果關係，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注意對其管領之本案黑狗伴同在側，致使告訴人因犬隻追咬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行為具有可非難性。衡之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始終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表明有意賠償，僅因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合意而未能和解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件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如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被告所提之各次診斷證明書、道歉聲明、良友行暫停營業函暨附件、良友行借款餘額證明書等件。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易卷第3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
第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生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秉生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家，持續1至2個
    月主動餵食黑色臺灣土狗1隻(下稱本案黑狗)，係為本案黑
    狗之飼主，其本當注意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
    身體，且應將犬隻繫鍊繩等適當之防護措施並應有七歲以上
    之人伴同在側，以避免犬隻失控咬傷他人，依其智識能力並
    無不能防止之情事，竟於民國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
    ，僅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後，再將鍊繩綁在其住家前為公眾
    得出入之騎樓前方柱子上，卻疏未伴同在側。嗣於112年3月
    10日14時40分許，適梁瓊月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
    一路口(下稱該路口)時，遭本案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
    大腿撕裂傷2處（3公分、1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梁瓊月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高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
    檢察官、被告張秉生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
    卷第112、310、3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
    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坦承其有持續提供食物給本案黑狗，且該黑狗有於前
    開時間、地點咬傷告訴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
    ，辯稱：該黑狗是流浪狗，依我身體狀況欠佳及長年無收入
    之經濟情況，實無資格擔任黑狗之法定飼主，所以我並非黑
    狗之法定飼主，再者，案發時本案黑狗並未外出或在外遊蕩
    ，我有將該黑狗用鍊繩以打死結之方式連接軍用腰帶，緊緊
    地綁在我住家前騎樓之柱子，是該黑狗咬、扯斷鍊繩逃跑才
    咬到告訴人，我已善盡飼主看護責任，所以沒有過失等語。
    經查：
　㈡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本案黑狗業經繫上白色尼龍
    材質之鍊繩，適同日14時40分許告訴人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
    山路與五甲一路口時，遭該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
    撕裂傷2處之傷害，且案發後該路口又衝出一隻黃狗奔向告
    訴人並對其吠叫，被告是因聽聞告訴人尖叫始前往關心告訴
    人，並將該2隻狗驅離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照片(警卷
    第18頁)、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3月10
    日診斷證明書（警卷第24至25頁）、高雄市○○區○○路000號G
    oogle街景擷圖（易卷第235至237頁）附卷可憑，且經本院
    勘驗上開監視錄影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確認無訛，有本院113
    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存卷可查（易
    卷第108至109、115至132、311、317頁），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㈢被告乃本案黑狗飼主，自負有避免犬隻傷人之注意義務
　⒈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又因自己行為，致有
    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
    定有明文。次按不作為犯係於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
    止，因其不作為不為防止，與作為犯所為等價時，令負其責
    ；而此所謂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
    ，即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
    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行為人怠於履
    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
    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
    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
    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
    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
    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而應負其不作為之過失責任。
　⒉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又「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
    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
    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
    識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
    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
    若客觀上具有防止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卻未盡其防護義務，
    造成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結果，即與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等價
    ，而應就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的可能，居於防免其發生之保證
    人地位。
　⒊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該黑狗是流浪狗，我不知原
    飼主是誰，當時我朋友想要飼養牠，後來身體不好又未經合
    夥人同意，所以沒有成立，我只是暫時保護牠，我有在我住
    家、店裡持續餵黑狗食物跟水，我養黑狗1、2個月，案發當
    天我有以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將該黑狗綁在我家騎樓前面
    的柱子等語(易卷第110至111頁)，縱被告辯稱其於案發時對
    該黑狗並無所有之意思云云，然由被告持續供給黑狗食物長
    達1至2個月，並對該黑狗繫上鍊繩等情觀之，被告於案發時
    自屬該黑狗之實際管領之人，而為動物保護法所定之法定飼
    主無疑，被告否認自己為該黑狗之所有人，亦不影響其為飼
    主之事實。
　⒋綜上，被告對於本案黑狗依法負有予以適當之注意及管束，
    以防止該黑狗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法益危
    險之作為義務，以防止犬隻突然侵害他人。
　㈣被告未善盡防免本案黑狗傷人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
　⒈按「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
    、公園等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
    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道路既為公眾行走、集
    合之場所，自屬公共場所。又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
    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稱：其係將本案黑狗以白色尼龍鍊繩綁在其住家之騎樓柱子
    上等語，依其住家之Google街景擷圖所示（易卷第235至237
    頁），可見其住家前之騎樓乃開放空間，可供不特定之公眾
    通行，亦即被告係將本案黑狗以鍊繩鍊於公眾得出入之騎樓
    前柱子，堪以認定。
　⒉又按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
    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前項具攻擊性
    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動物保護法第20條定有明文。而具攻擊性之寵物係指危險性
    犬隻及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行為紀錄之犬隻，此亦
    有「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
    下稱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1點所明文。經查：
　⑴該黑狗之品種應為臺灣土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承在案(易卷第317頁)，且觀察該黑狗之外貌、體型及毛色
    均與臺灣土狗之外在特徵相似，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可參(易
    卷第132頁)，堪認被告所述該黑狗之品種乃臺灣土狗，應與
    事實相合，可資採信。而臺灣土狗並非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
    第2點所示之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紐波利頓犬、阿根廷杜
    告犬、巴西菲勒犬、獒犬等犬種，自非屬上開防護措施所訂
    之攻擊性寵物，且該黑狗並無攻擊人之紀錄，亦經被告供承
    在卷(易卷第317頁)，卷內又乏該黑狗有攻擊傷人之證據，
    自無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攻擊性寵物需由「成年人
    」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之適用，先予敘明。
　⑵本案黑狗雖無攻擊人之紀錄亦非法定攻擊性寵物，然本案黑
    狗如以鍊繩栓在其住家前柱子之公眾得出入之騎樓空間內，
    因隨時可能有行人行經該處，揆諸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
    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採取之措施，除負有避免傷人之注意
    義務外，並需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經本院於114年2月
    6日當庭勘驗案發當日現場監視器畫面編號35、36擷圖(易卷
    第311、317頁)，可見該黑狗脖子上仍繫有白色鍊繩，且該
    鍊繩末端已無供握在手腕當牽引犬隻之繩圈等情，核與被告
    所陳其已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係該黑狗咬、扯斷鍊繩之供
    述大致相合。縱然被告上開供承屬實，惟案發時，被告並未
    在現場伴同綁在騎樓前柱子之本案黑狗一節，業據被告供承
    在案(易卷第110頁)，核與被告係於告訴人受該黑狗攻擊後
    ，始慢慢走向告訴人方向，而未立即出現等情相符，有本院
    113年7月11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則被告於案發時確
    未隨侍、伴同於該黑狗旁，應可認定。
　⑶揆諸前揭規定，其立法意旨乃在避免寵物於無人看管或看顧
    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
    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是被告於案發時竟係在自己住
    家內，而未隨侍於騎樓前柱子並伴同本案黑狗，則其能否及
    時、有效控制、監管黑狗之動向，即非無疑；至被告雖有為
    本案黑狗繫上白色尼龍材質鍊繩等情，惟其未伴同在側，業
    如前述，倘其伴同在側，如本案黑狗將該白色鍊繩咬、扯斷
    ，被告即得以及時阻攔，而避免本起憾事。又被告自承為高
    職畢業，顯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且其自述曾遭他人犬隻咬傷
    之自身經驗，則被告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僅以上述鍊繩限
    制本案黑狗之行動，而未在騎樓伴同在側，竟任令隨時經過
    之行人處於如上述之危險情境，顯已違反應負防止本案黑狗
    傷人之注意義務，要屬無疑。
　㈤從而，被告既負有上揭注意義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
    未依規定伴同而採取必要、適當措施，以防免本案黑狗傷人
    ，其不作為自已違反上開應予作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且
    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
　㈥公訴意旨另稱被告飼養黃狗1隻，本應注意其飼養之犬隻有攻
    擊、咬傷他人之可能，平日即應以圍欄、犬籠、鎖鍊、戴上
    口罩或其他物品加以適當之管束，以避免犬隻傷及他人，而
    依當時情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未作何適當
    之防護措施，同時致使告訴人梁瓊月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
    之傷害等語。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事發突然我不能
    確定到底是哪一隻狗咬我以及是一隻狗咬我還是二隻狗咬我
    ，只能確定黑色的是最兇猛，黃色的狗有沒有咬我我並不清
    楚等語（審易卷第29頁），參以本院就案發現場公路監視器
    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為勘驗，勘驗結果如下：「㈠檔名：00000
    00000000⑴檔案車輛駕駛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拍攝畫面畫面
    ，畫面時間（下同）14:39:13至14:39:22止。⑵畫面開始有
    名身穿黑色上衣，米色長褲女子（當庭確認為被害人梁瓊月
    ），穿越中山路西向東斑馬線（擷取畫面編號1），梁瓊月
    甫靠近人行道前即停下腳步，其前方（即寶島鐘錶公司靠中
    山路一側人行道）突竄出1隻黑狗（編號2），14時39分16秒
    ，該黑狗快速衝向梁瓊月（編號3），並撲向梁瓊月大腿方
    向（編號4），梁瓊月因此發出慘叫聲（編號5），梁瓊月另
    以左手撫著左大腿，後來梁瓊月試圖轉身閃避，並持續發出
    慘叫聲（編號6至8），黑狗持續攻擊梁瓊月並發出吠叫，梁
    瓊月亦發出慘叫聲（編號9），黑狗後退之後又再次對梁瓊
    月發動攻擊（編號10至12），黑狗攻擊梁瓊月時，此時可見
    黑狗上繫有白色繫繩，另條黃狗亦自人行道竄出，奔向梁瓊
    月方向（編號13至14）。㈡檔名：0000000000000⑴檔案為延
    續檔案1，時間14:39:24至14:39:46止。⑵14時39分22秒，一
    名身穿背心男子（當庭確認為被告張秉生）慢慢走向梁瓊月
    方向（編號17），張秉生彎腰伸手試圖拉住黑狗未果（編號
    18至20），黑狗因此逃脫，此時可看到黑狗身上有1條白色
    繫繩（編號21），張秉生往黑狗方向走去（編號22），黃狗
    仍持續朝梁瓊月吠叫（編號23），之後亦跟隨張秉生方向離
    開（編號24），梁瓊月隨後因疼痛而在斑馬線上彎曲膝蓋，
    撫摸左側大腿（編號25）。⑶14時39分39秒，張秉生走至梁
    瓊月身邊，彎腰靠近梁瓊月（編號26），此時，黑狗與黃狗
    又再次奔向梁瓊月，梁瓊月再次發出尖叫聲（編號27至28）
    ，張秉生再次驅趕黑狗（編號29），在張秉生驅趕走黑狗時
    ，黃狗仍在人行道上朝梁瓊月吠叫，梁瓊月持續發出慘叫聲
    （編號30）」，有卷附本院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
    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可知告訴人實無法確認案發時黃狗
    是否有咬傷自己一情，且觀之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
    內容均未有拍攝黃狗咬傷告訴人之畫面，此情又為被告所否
    認(審易卷第121頁)，則黃狗有無咬傷告訴人一節，尚屬無
    法證明。
　⒉本件除告訴人之指訴已不明確外，亦無任何證據可以補強本
    案黃狗有咬傷告訴人之情，自難逕認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與
    本案黃狗有何因果關係，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
    附此敘明。
　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注意對其管領之本案黑狗伴同在側，致使告
    訴人因犬隻追咬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行為具有
    可非難性。衡之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始終未能與告訴人達
    成和解，但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表明有意賠償，僅因未能與告
    訴人達成合意而未能和解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件被告違反
    注意義務之情節、如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
    被告所提之各次診斷證明書、道歉聲明、良友行暫停營業函
    暨附件、良友行借款餘額證明書等件。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易卷第322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生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秉生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家，持續1至2個月主動餵食黑色臺灣土狗1隻(下稱本案黑狗)，係為本案黑狗之飼主，其本當注意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身體，且應將犬隻繫鍊繩等適當之防護措施並應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以避免犬隻失控咬傷他人，依其智識能力並無不能防止之情事，竟於民國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僅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後，再將鍊繩綁在其住家前為公眾得出入之騎樓前方柱子上，卻疏未伴同在側。嗣於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許，適梁瓊月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口(下稱該路口)時，遭本案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3公分、1公分）之傷害。
二、案經梁瓊月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張秉生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2、310、3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坦承其有持續提供食物給本案黑狗，且該黑狗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咬傷告訴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該黑狗是流浪狗，依我身體狀況欠佳及長年無收入之經濟情況，實無資格擔任黑狗之法定飼主，所以我並非黑狗之法定飼主，再者，案發時本案黑狗並未外出或在外遊蕩，我有將該黑狗用鍊繩以打死結之方式連接軍用腰帶，緊緊地綁在我住家前騎樓之柱子，是該黑狗咬、扯斷鍊繩逃跑才咬到告訴人，我已善盡飼主看護責任，所以沒有過失等語。經查：
　㈡112年3月10日14時40分前某時，本案黑狗業經繫上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適同日14時40分許告訴人行經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口時，遭該黑狗咬傷左大腿，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且案發後該路口又衝出一隻黃狗奔向告訴人並對其吠叫，被告是因聽聞告訴人尖叫始前往關心告訴人，並將該2隻狗驅離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照片(警卷第18頁)、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2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警卷第24至25頁）、高雄市○○區○○路000號Google街景擷圖（易卷第235至237頁）附卷可憑，且經本院勘驗上開監視錄影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確認無訛，有本院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存卷可查（易卷第108至109、115至132、311、31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乃本案黑狗飼主，自負有避免犬隻傷人之注意義務
　⒈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又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不作為犯係於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且能防止，因其不作為不為防止，與作為犯所為等價時，令負其責；而此所謂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應負其不作為之過失責任。
　⒉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又「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7款、第7條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識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若客觀上具有防止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卻未盡其防護義務，造成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結果，即與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等價，而應就他人之法益受侵害的可能，居於防免其發生之保證人地位。
　⒊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該黑狗是流浪狗，我不知原飼主是誰，當時我朋友想要飼養牠，後來身體不好又未經合夥人同意，所以沒有成立，我只是暫時保護牠，我有在我住家、店裡持續餵黑狗食物跟水，我養黑狗1、2個月，案發當天我有以白色尼龍材質之鍊繩，將該黑狗綁在我家騎樓前面的柱子等語(易卷第110至111頁)，縱被告辯稱其於案發時對該黑狗並無所有之意思云云，然由被告持續供給黑狗食物長達1至2個月，並對該黑狗繫上鍊繩等情觀之，被告於案發時自屬該黑狗之實際管領之人，而為動物保護法所定之法定飼主無疑，被告否認自己為該黑狗之所有人，亦不影響其為飼主之事實。
　⒋綜上，被告對於本案黑狗依法負有予以適當之注意及管束，以防止該黑狗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法益危險之作為義務，以防止犬隻突然侵害他人。
　㈣被告未善盡防免本案黑狗傷人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⒈按「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公園等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道路既為公眾行走、集合之場所，自屬公共場所。又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係將本案黑狗以白色尼龍鍊繩綁在其住家之騎樓柱子上等語，依其住家之Google街景擷圖所示（易卷第235至237頁），可見其住家前之騎樓乃開放空間，可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亦即被告係將本案黑狗以鍊繩鍊於公眾得出入之騎樓前柱子，堪以認定。
　⒉又按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動物保護法第20條定有明文。而具攻擊性之寵物係指危險性犬隻及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行為紀錄之犬隻，此亦有「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1點所明文。經查：
　⑴該黑狗之品種應為臺灣土狗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案(易卷第317頁)，且觀察該黑狗之外貌、體型及毛色均與臺灣土狗之外在特徵相似，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可參(易卷第132頁)，堪認被告所述該黑狗之品種乃臺灣土狗，應與事實相合，可資採信。而臺灣土狗並非攻擊性寵物防護措施第2點所示之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紐波利頓犬、阿根廷杜告犬、巴西菲勒犬、獒犬等犬種，自非屬上開防護措施所訂之攻擊性寵物，且該黑狗並無攻擊人之紀錄，亦經被告供承在卷(易卷第317頁)，卷內又乏該黑狗有攻擊傷人之證據，自無動物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攻擊性寵物需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之適用，先予敘明。
　⑵本案黑狗雖無攻擊人之紀錄亦非法定攻擊性寵物，然本案黑狗如以鍊繩栓在其住家前柱子之公眾得出入之騎樓空間內，因隨時可能有行人行經該處，揆諸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採取之措施，除負有避免傷人之注意義務外，並需有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在側。經本院於114年2月6日當庭勘驗案發當日現場監視器畫面編號35、36擷圖(易卷第311、317頁)，可見該黑狗脖子上仍繫有白色鍊繩，且該鍊繩末端已無供握在手腕當牽引犬隻之繩圈等情，核與被告所陳其已將本案黑狗繫上鍊繩，係該黑狗咬、扯斷鍊繩之供述大致相合。縱然被告上開供承屬實，惟案發時，被告並未在現場伴同綁在騎樓前柱子之本案黑狗一節，業據被告供承在案(易卷第110頁)，核與被告係於告訴人受該黑狗攻擊後，始慢慢走向告訴人方向，而未立即出現等情相符，有本院113年7月11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則被告於案發時確未隨侍、伴同於該黑狗旁，應可認定。
　⑶揆諸前揭規定，其立法意旨乃在避免寵物於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侵害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之義務，是被告於案發時竟係在自己住家內，而未隨侍於騎樓前柱子並伴同本案黑狗，則其能否及時、有效控制、監管黑狗之動向，即非無疑；至被告雖有為本案黑狗繫上白色尼龍材質鍊繩等情，惟其未伴同在側，業如前述，倘其伴同在側，如本案黑狗將該白色鍊繩咬、扯斷，被告即得以及時阻攔，而避免本起憾事。又被告自承為高職畢業，顯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且其自述曾遭他人犬隻咬傷之自身經驗，則被告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僅以上述鍊繩限制本案黑狗之行動，而未在騎樓伴同在側，竟任令隨時經過之行人處於如上述之危險情境，顯已違反應負防止本案黑狗傷人之注意義務，要屬無疑。
　㈤從而，被告既負有上揭注意義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依規定伴同而採取必要、適當措施，以防免本案黑狗傷人，其不作為自已違反上開應予作為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且與告訴人所受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
　㈥公訴意旨另稱被告飼養黃狗1隻，本應注意其飼養之犬隻有攻擊、咬傷他人之可能，平日即應以圍欄、犬籠、鎖鍊、戴上口罩或其他物品加以適當之管束，以避免犬隻傷及他人，而依當時情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未作何適當之防護措施，同時致使告訴人梁瓊月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等語。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事發突然我不能確定到底是哪一隻狗咬我以及是一隻狗咬我還是二隻狗咬我，只能確定黑色的是最兇猛，黃色的狗有沒有咬我我並不清楚等語（審易卷第29頁），參以本院就案發現場公路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為勘驗，勘驗結果如下：「㈠檔名：0000000000000⑴檔案車輛駕駛人提供之行車紀錄器拍攝畫面畫面，畫面時間（下同）14:39:13至14:39:22止。⑵畫面開始有名身穿黑色上衣，米色長褲女子（當庭確認為被害人梁瓊月），穿越中山路西向東斑馬線（擷取畫面編號1），梁瓊月甫靠近人行道前即停下腳步，其前方（即寶島鐘錶公司靠中山路一側人行道）突竄出1隻黑狗（編號2），14時39分16秒，該黑狗快速衝向梁瓊月（編號3），並撲向梁瓊月大腿方向（編號4），梁瓊月因此發出慘叫聲（編號5），梁瓊月另以左手撫著左大腿，後來梁瓊月試圖轉身閃避，並持續發出慘叫聲（編號6至8），黑狗持續攻擊梁瓊月並發出吠叫，梁瓊月亦發出慘叫聲（編號9），黑狗後退之後又再次對梁瓊月發動攻擊（編號10至12），黑狗攻擊梁瓊月時，此時可見黑狗上繫有白色繫繩，另條黃狗亦自人行道竄出，奔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3至14）。㈡檔名：0000000000000⑴檔案為延續檔案1，時間14:39:24至14:39:46止。⑵14時39分22秒，一名身穿背心男子（當庭確認為被告張秉生）慢慢走向梁瓊月方向（編號17），張秉生彎腰伸手試圖拉住黑狗未果（編號18至20），黑狗因此逃脫，此時可看到黑狗身上有1條白色繫繩（編號21），張秉生往黑狗方向走去（編號22），黃狗仍持續朝梁瓊月吠叫（編號23），之後亦跟隨張秉生方向離開（編號24），梁瓊月隨後因疼痛而在斑馬線上彎曲膝蓋，撫摸左側大腿（編號25）。⑶14時39分39秒，張秉生走至梁瓊月身邊，彎腰靠近梁瓊月（編號26），此時，黑狗與黃狗又再次奔向梁瓊月，梁瓊月再次發出尖叫聲（編號27至28），張秉生再次驅趕黑狗（編號29），在張秉生驅趕走黑狗時，黃狗仍在人行道上朝梁瓊月吠叫，梁瓊月持續發出慘叫聲（編號30）」，有卷附本院113年7月11日、114年2月6日勘驗筆錄暨影片擷圖可查，可知告訴人實無法確認案發時黃狗是否有咬傷自己一情，且觀之現場監視器及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均未有拍攝黃狗咬傷告訴人之畫面，此情又為被告所否認(審易卷第121頁)，則黃狗有無咬傷告訴人一節，尚屬無法證明。
　⒉本件除告訴人之指訴已不明確外，亦無任何證據可以補強本案黃狗有咬傷告訴人之情，自難逕認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與本案黃狗有何因果關係，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能注意對其管領之本案黑狗伴同在側，致使告訴人因犬隻追咬而受有左大腿撕裂傷2處之傷害，行為具有可非難性。衡之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雖始終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表明有意賠償，僅因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合意而未能和解之犯後態度。並考量本件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如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被告所提之各次診斷證明書、道歉聲明、良友行暫停營業函暨附件、良友行借款餘額證明書等件。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易卷第3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